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犬、貓美容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

中華民國 114 年 5 月 12 日農業部農護字第 1140072281 號公告，並自即日生效。 

前言 

犬、貓美容服務，指提供犬、貓外表部位清洗或清潔、吹乾梳毛、毛

髮修剪及造型設計等美容服務之行為。 

本契約之審閱期間不得少於 1 日。但單次或必要時，應給予即時或合

理之審閱期間（簽約者簽名____）。 

壹、應記載事項 

一、契約資訊揭露義務 

犬、貓美容服務企業經營者(以下簡稱企業經營者)應至少以半開大

小以上紙張或以電子方式將犬、貓美容服務定型化契約公告於營

業櫃台或場所明顯處。有設置網站或經營社群媒體者，並應於網

頁明顯處公告之。 

二、寵物、消費者及企業經營者相關資料 

本契約應記載寵物、消費者及企業經營者之下列基本資料： 

(一)寵物：犬、貓之寵物登記晶片號碼。但貓未辦理寵物登記者，

得提供其他足以辨識個體身分之資訊。 

(二)消費者： 

1.姓名。 

2.通訊地址。 

3.聯絡電話。 

4.緊急聯絡人。 

5.緊急聯絡人之聯絡電話。 

6.犬、貓需緊急就醫時指定之獸醫診療場所。 

(三)企業經營者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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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公司或商號名稱。 

2.代表人或負責人姓名。 

3.營業地址。 

4.營業時間。 

5.聯絡電話。 

6.犬、貓需緊急就醫時如無指定，送交之獸醫診療場所。 

三、服務內容之說明及確認 

企業經營者應將消費者所選擇之美容服務項目、期間、次數、有

無約定指定服務人員、費用及其支付方式，於訂約前向消費者充

分說明。 

企業經營者應將實施之犬、貓美容服務內容製作紀錄經消費者簽

名確認後，提供正本予消費者留存。 

前項紀錄之提供及消費者確認之方式，企業經營者得以書面、電

子或其他適當之方式為之。 

企業經營者收取犬、貓美容服務費用，應開立憑證予消費者。 

四、企業經營者詢問及照護義務 

企業經營者於實施犬、貓美容服務前，應向消費者詢問犬、貓個

性、是否具攻擊性、有無疾病、病史等生理狀況或其他特殊須注

意事項，並檢查犬、貓現況，以判斷是否合適接受犬、貓美容服

務。消費者對於企業經營者之詢問應誠實告知。 

前項詢問，應製作紀錄經消費者簽名確認後，提供正本予消費者

留存。 

前項紀錄之提供及消費者確認之方式，企業經營者得以書面、電

子或其他適當之方式為之。 

企業經營者於美容服務實施期間，應提供犬、貓安全、乾淨、通

風、排水、適當與適量之遮蔽、照明及溫度之環境，並符合下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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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定： 

(一)如有提供食物或飲水，應確保其適當、乾淨且無害。 

(二)如以籠子、繩或鍊圈限制犬、貓活動時，其籠內空間應足供

犬、貓充分伸展，其繩或鍊應長於犬、貓身形且足供其充分伸

展及活動。 

(三)應避免犬、貓遭受騷擾、虐待或傷害。 

(四)有發生危害之虞時，應將犬、貓移置安全處，進行妥善照顧。 

(五)如有運輸接送犬、貓，應注意其食物、飲水、排泄、環境及安

全，並避免犬、貓遭受驚嚇、痛苦或傷害。 

(六)提供犬、貓其他妥善之照顧。 

五、犬、貓於美容服務期間有異常狀況或死亡時之處理方式 

於美容服務期間，企業經營者發現犬、貓實施美容部位或生理健

康有異常狀況時，應立即妥善處理，嗣後並通知消費者或其指定

之緊急聯絡人。 

犬、貓有緊急就醫必要時，除立即通知消費者或其指定之緊急聯

絡人外，企業經營者應優先將犬、貓送往消費者指定之獸醫診療

機構；消費者未指定獸醫診療機構時，企業經營者應將犬、貓就

近送往適當之獸醫診療機構，並將犬、貓就診之獸醫診療機構聯

絡方式提供予消費者或其指定之緊急聯絡人。 

犬、貓於美容服務期間死亡，或有經企業經營者送往獸醫診療機

構後死亡之情形，企業經營者應即通知消費者或其指定之緊急聯

絡人，妥善保存犬、貓遺體，並向動物保護主管機關報備。消費

者經通知後，當日未領回犬、貓遺體時，企業經營者至遲應於次

日將犬、貓遺體交由動物保護主管機關處理。 

發生第一項或前項之情形，如可歸責於企業經營者之事由所致者，

企業經營者應負損害賠償及動物保護法相關責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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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犬、貓美容服務實施前，消費者任意解除契約之退費規定 

犬、貓美容服務實施前，消費者得隨時解除契約。 

犬、貓美容服務實施前，因消費者任意解除本契約者，企業經營

者應於解約日後三日內將已收取之費用扣除手續費後退還於消費

者。 

手續費之收取： 

□(一)不收取。 

□(二)定額：新臺幣一百元。 

□(三)不定額：指本契約總費用百分之○(其最高金額不得逾本契

約總費用百分之五，且不得逾新臺幣一千元）。 

未依前項約定手續費之金額時，企業經營者不得扣除手續費。 

七、犬、貓美容服務實施後，消費者任意終止契約之退費規定 

犬、貓美容服務實施後，消費者得隨時終止契約。但單次服務，

不適用之。 

犬、貓美容服務實施後，因消費者任意終止本契約者，企業經營

者應於終止日後三日內將已收取之費用扣除已接受美容服務費用

及依前點第三項之手續費後退還於消費者。未依前點第三項約定

手續費之金額時，企業經營者不得扣除手續費。 

前項扣除已接受美容服務費用之計算方式如下： 

□(一)美容服務項目無差異時，扣除平均每次美容服務費用新臺

幣○元，乘以實際接受美容服務次數之費用。 

□(二)美容服務項目有差異時，扣除已接受美容服務之單價。但

各筆單價不得超過本契約總費用百分之六十。 

前項第一款所稱平均每次美容服務費用，指本契約總費用除以本

契約美容服務總次數。 

八、可歸責於企業經營者，消費者解除或終止契約之退費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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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業經營者有下列事由之一者，未經消費者之同意，消費者得解

除或終止本契約： 

(一)企業經營者將本契約之全部或部分委由其分支機構或其他犬、

貓美容服務業者代為履行。 

(二)企業經營者變更服務地點。 

(三)變更消費者指定之犬、貓美容服務人員。 

前項情形，企業經營者應於解除或終止後三日內退還相關費用予

消費者，如消費者另受有損害，並應賠償。 

前項相關費用之計算，應以已收取之費用扣除前點第三項勾選計

算之費用。 

九、不可歸責於雙方，解除或終止契約之退費規定 

有下列事由之一者，契約雙方得於犬、貓美容服務實施前解除或

實施後終止契約： 

(一)因天災、事變、政府法令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

人之事由，致不能履約。 

(二)犬、貓因死亡、疾病、健康情形不佳或抗拒接受美容服務，致

難以繼續接受本契約之服務。 

前項情形，企業經營者應依第六點或第七點規定退還費用予消費

者。但不得扣除手續費。 

十、消費者逾時接回犬、貓之處理方式及責任 

企業經營者完成犬、貓美容服務後，消費者應依雙方約定時間○

時○分前接回犬、貓。 

消費者接回犬、貓之時間已逾約定時間者，企業經營者： 

□(一)不收取逾時費。 

□(二)收取逾時費，每小時新台幣○元。逾時未滿三十分鐘不收

取逾時費，逾時三十分鐘起開始計算逾時費，其超過部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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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滿三十分鐘者，以半小時計算；超過三十分鐘以上未滿

一小時者，以一小時計算。 

消費者超過當日營業時間未接回犬、貓者，企業經營者應通知消

費者或其緊急聯絡人；無法通知或經通知而未接回犬、貓時，企

業經營者仍應善盡照顧之責，並得收取違約費 (每小時逾時費乘

以逾時時間，並加計百分之五計算之費用。每日最高不逾該次服

務費用之三倍) 

消費者逾三日未接回犬、貓者，企業經營者應通知動物保護主管

機關依動物保護法相關規定處理。 

十一、不可歸責於消費者，未接回犬、貓之處理方式 

  因天災、事變、政府法令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消費者之事

由，致消費者無法於約定時間內接回犬、貓者，企業經營者應

安置犬、貓。 

  企業經營者提出履行前項安置犬、貓已支付之必要費用並經核

實者，得請求消費者償還。 

  於安置期間，發生就醫需要或死亡之情形，依第五點規定辦理。 

  第一項事由發生時，企業經營者最遲應於可正常通訊之次日通

知動物保護主管機關知悉。事件原因消滅後，企業經營者應通

知消費者或其緊急聯絡人接回犬、貓，並依前點規定辦理。消

費者當日未接回犬、貓時，企業經營者應於次日通知動物保護

主管機關依動物保護法相關規定處理。 

十二、費用明確性原則 

  本契約之總費用(包括所需商品、材料費、服務費及指定服務人

員費)共計新臺幣○元。繳費項目應明列，未明列者，企業經營

者不得向消費者收取。 

  因繳費而獲得贈送之商品或服務(價值不得逾總費用百分之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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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)，於契約解除或終止時，企業經營者不得向消費者請求返還

該贈品，亦不得向消費者主張應自返還之費用金額當中，扣除

該送之商品或服務價額。 

十三、企業經營者履約保障 

  企業經營者應就預收犬、貓美容服務費用百分之五十額度，提

供履約保障。但契約期限一個月以內或按月收費或預收費用累

計未消費金額在新臺幣一萬元以下者，得不提供之。 

  企業經營者提供履約保障應就下列方式之ㄧ為之，履約保障內

容並應載於契約明顯處： 

□(一)企業經營者提供之履約保障應依信託法規規定交付○

銀行開立信託專戶管理，企業經營者為委託人，且得自

為受益人，並依實際交付信託額度，按比例按期（次或

月）自專戶領取。企業經營者發生解散、歇業、破產宣

告、遭撤銷或廢止設立登記、假扣押或其他原因而導致

無法履行服務契約義務者，視為企業經營者同意其受益

權歸屬消費者或其受讓人。 

□(二)企業經營者已加入由______(單位名稱)辦理之犬、貓美

容服務聯合連帶保證協定(會員編號________)，如企業

經營者因財務問題或其他原因致其美容服務無法提供，

消費者得於地方主管機關認定其無法提供美容服務時

起六個月內向加入本協定之其他性質相近之企業經營

者(以同一直轄市或縣市為原則)換取等值之服務（不包

括原服務之贈品或贈送服務）。 

十四、契約及其相關附件效力 

本契約自簽約日起生效，雙方各執一份契約正本。 

本契約廣告及相關附件視為本契約之一部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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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不得記載事項 

一、不得記載涉及動物醫療行為及宣稱醫療效能之犬、貓美容服務。 

二、不得記載其他違反法律強制、禁止規定或顯失公平之約定。 

三、不得記載企業經營者於訂約後得片面變更契約內容。 

四、不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或民事訴訟法第二十八條第二

項及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九規定之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用。 

五、不得記載企業經營者之廣告與消費者及企業經營者間之口頭約定

不構成契約之內容，亦不得記載廣告僅供參考。 

六、不得記載免除或限制企業經營者依消費者保護法規定所應負之責

任。 

 


